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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一項建議收購的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乃香港潮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

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之規定刊發。 

 

諒解備忘錄 

 

於2023年5月5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作為潛在買方，與兩名潛在賣方（「潛

在賣方」）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根據諒解備

忘錄，本公司有意收購，及潛在賣方有意出售一家目標公司（「目標公司」，連

同其附屬公司，「目標集團」）合計100%股本權益（「建議收購事項」）。目

標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開展(a)推廣及銷售醫療器械及營養保健品，

(b)推廣藥品及(c)提供診所營運管理系統及培訓業務。 

 

據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

悉及確信，潛在賣方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定義見上市規

則）。 

 

正式協議 

 

本公司及潛在賣方（「訂約方」）同意，將於本諒解備忘錄日期後真誠且合理地

就關於建議收購事項之正式協議（「正式協議」）進行洽商，以促使能儘快及不

遲於本諒解備忘錄日期的六個月內或其他雙方同意的較後日期訂立正式協議。 



代價 

 

建議收購事項之代價將由本公司及潛在賣方在正式協議中進一步磋商及釐定。 

 

盡職調查 

 

自本諒解備忘錄日期起六個月 （「調查期限」）內，本公司可以對目標集團進

行盡職調查（包括業務、財務及法律盡職調查）。調查期限可經由訂約方雙方同

意以書面形式延長。潛在賣方應對本公司於調查期限內進行盡職調查予以配合。

若本公司未能信納盡職審查之結果，則本公司有權單方面終止本次建議收購事

項。 

 

排他期 

 

潛在賣方同意在排他期內（即本諒解備忘錄日期起至(i)調查期限結束；或(ii)訂約

方簽訂正式協議日期之較早者）（「排他期」），潛在賣方不得就出售目標公司

股權聯繫其他潛在買家（除本公司外），不會參與與其他第三方的任何討論或訂

立任何合同、協議、意向書或與任何第三方就出售目標公司股權訂立諒解備忘錄，

否則視作潛在賣方違反本諒解備忘錄。 

 

終止 

 

在以下情況，本諒解備忘錄可以被終止：(i)訂約方雙方同意以書面方式終止本諒

解備忘錄；(ii)任何一訂約方違反其於本諒解備忘錄項下的義務且未能在收到守

約一方書面通知後的五個曆日內採取令守約一方滿意的補救措施，則守約一方有

權以書面方式單方面即時終止本諒解備忘錄；(iii)排他期屆滿後，任何一方均有

權於排他期屆滿後以書面方式單方面即時終止本諒解備忘錄; 或(iv)簽署正式協

議後自動終止。 

 

不具法律約束力 

 

除有關盡職調查、排他期、保密、生效及終止、通知、費用及稅項、適用法律和

司法管轄權，以及第三者權利的條款外，本諒解備忘錄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建議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一直積極識別及開拓投資及業務機會，以擴大其收益基礎。董事會相信建

議收購事項可讓本集團進入中國健康管理業務，以多元化其現時的業務範疇及擴

大其收益基礎。 



一般事項 

 

於本公佈日期，建議收購事項之條款及條件仍在商討中，仍未訂立具法律約束力

的協議。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建議收購事項未必一定付諸實行，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

事。 

 

 

 

 

 

 

香港，2023年5月5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菊花女士及陳志遠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萬國樑先生、余伯仁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代表董事會 

香港潮商集團有限公司 

鄭菊花女士 

主席 


